《关于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实施意见》的

政策解读
一、出台《意见》的必要性、政策依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去年以来，受外部发展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下行压力有所增加，对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和就业产生一定影响，对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连续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特别提出“六个稳”，将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之后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对做好稳就业工作进行研究部署。7月、11月李克强总理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将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重要议题，并于11月正式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省委、省政府迅速抓好贯彻落实，于12月16日制定出台了我省《关于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的若干意见》（鲁政发〔2018〕30号），17日召开全省就业工作座谈会，龚正省长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就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这一系列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对稳就业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准确把握大势、有效应对变局提供了精准指导，也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就业工作，长期稳定就业局势，指明了正确方向。石光亮市长、于永生副市长等市政府领导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市人社局牵头研究制定我市贯彻落实意见，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二、《意见》主要内容

《意见》定位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包括5个部分17条政策措施。《意见》与近几年出台的多个促进就业文件，聚焦的重点有所不同，遵循稳字当头与底线思维并举，短期应对与长远谋划结合，明确责任与形成合力联动这样几个原则，在诸多方面都有政策突破与创新，可以概括为“六扩大”、“五暂缓”、“三提高”、“两延长”、“一纳入”。

“六扩大”：一是扩大就业补助资金支出范围，新增了对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补助、对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培训生活费补贴、对生活困难又不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一次性临时生活补助3项支出。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对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由补贴养老、医疗、失业“三险”扩大到补贴“五险”，增加工伤、生育保险。三是扩大创业补贴受益范围，取消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申领条件中关于缴纳社会保险费时限的要求。四是扩大技术技能提升补贴范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放宽至参保1年以上。在原有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基础上，再将59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纳入补贴范围。五是扩大高校毕业生职业培训补贴范围，由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校大学生。六是扩大就业见习补贴范围，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由择业派遣期内离校未就业山东生源高校毕业生扩展至16至24岁失业青年。

“五暂缓”：从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阶段性允许困难企业缓缴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项社会保险，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与之前的缓缴政策相比，缓缴条件有所降低，由连续6个月以上无力支付职工最低工资，或无法正常生产经营6个月以上、职工仅发放生活费，调整为连续3个月以上。

“三提高”：一是提高失业保险费返还标准，对依法参保缴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标准由40%提高到50%。二是提高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为400万元，高于省厅规定的300万元标准。三是提高见习补贴标准，由原来每月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不低于1.2倍上一年度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两延长”：一是延长失业保险降费政策实施期限，明确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总和从3%阶段性降至1%的现行政策，2019年4月底到期后延续实施。二是延长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政策期限，从2019年起市政府每年继续安排不少于1亿元的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

“一纳入”：明确将就业目标考核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体系。


